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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0學年度校園安全委員暨執行委員會議紀錄 

會議時間：民國 110年 9月 14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14時 00分 

地點：Webex視訊會議 

主席：林學務長于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周偉倫 

出席人員：(詳如簽到表)  

壹、主席致詞：(略) 

貳、工作報告：生輔組工作報告：(詳會議簡報資料) 

參、提案討論：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室 

案由：依據教育部頒布新版「校園災害防救計畫」之架構，訂定本校之「校園

災害防救計畫」初稿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教育部為強化各級學校落實校園災害管理，針對減災、整備、應變及復原

重建等 4 個階段，建構校園災害防救體系，以全災害取徑修訂「校園災害

防救計畫」，期望提升校園整體防災整備及應變能量，合先敘明。 

二、有關教育部新版「校園災害防救計畫」之架構已於 109 年公布，並於 109

年 10月辦理三場計畫撰寫說明會。環安室自本(110)年 8月初起進行修訂，

承學務處及總務處鼎力協助，已完成本校新版「校園災害防救計畫」（以

下簡稱本計畫）初稿乙份，爰依程序提送本校「校園安全維護委員會」審

議。 

三、本計畫係參照新版「校園災害防救計畫」之架構，並依據《災害防救法》、

《消防法》及《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及所屬機構災害防救要點》等各項法

令，同時對應本校現有之組織編制擬定。本計畫建構校園災害防救體系，

釐清減災、整備、應變及復原重建等各階段所須辦理之工作內容（含所需

表單），以及應變體系內各專責人員/單位之聯繫方式，以降低災害發生之

可能，並確保各項緊急應變程序於災害發生時得以順利運作，提升全體教

職員工生之防災知識、技能及態度，保障教職員工生之生命安全，減輕災

害造成的衝擊和損失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 

肆、臨時動議：(無) 

伍、散會：下午 14時 40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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